
略诊我国刑事诉讼主体

胡 锡 庆

我国的刑事诉 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在案件

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
一

与人参加下
,

处理刑

事案件的活动
。

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其他参

与者
,

都 与一定的诉讼职能相联系
,

享有一

定的诉讼权利
,

并尽相应的诉讼义务
。

在诉

讼中
,

它们之间形成 了复杂的关系
,

即诉讼

法律关系
。

刑事诉讼活动的产生和发展
,

都

是它们活动的结果
。

由于它们的诉 讼法律关

系
、

诉讼职能的关系不同
,

因而形成其诉讼

地位和作用也不同
:

有的对诉讼的进程起主

导作用
,

成为诉讼的主体 ; 而其它的只是辅

佐一定的主休执行诉讼职能
,

居 于 次 要 地

位
。

因此正确地认识诉讼主体
,

明确主休与

非主体的根本区别
,

不但对于充分发挥诉讼

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
,

而且对于弄清司法

机关和各个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

用
,

更好了解各个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
,

加

深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
,

准确贯彻刑

事诉讼法
,

正确实现诉讼任务都具有重要意

义
。

什么是刑事诉讼主体 ? 我认为
,

凡是在

刑事诉讼中是一定诉讼职能的主要执行者
,

可以影响一定人的诉讼关系
,

对一定诉讼程

序的产生
、

发展和结局能起决定性的影响或

作用的机关和诉讼参与人
,

都是诉讼主体
。

换句话说
,

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
,

必须具备

两个条件
:

第一
,

对一 定诉讼职能的执行
,

能起主

导作用
。

JJli 事诉讼的整个过程
,

实质上是控

诉
、

辩护和审判三种诉讼职能的辩证统一过

统的建设
,

进行现于健化装备尤为重要
。

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水构成与墓本含义及基本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
。

在基本构成中
,

概念系

统不能直接明显地表现出来
,

必须经过科学的研究
,

才能明确地呈现在理论中
,

又去指导实

践
。

故此
,

概念 系统主要属于我国司法制度的理论形态
。

组织系统和设备系统虽然首先规定

在法律上
,

但主要还是个实践问题
,

因此和我 国司法制度 的实践形态联系最为紧密
。

规则系统

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
,

但法律上的规定更为重要
,

它具有更多的主观意志的因素
,

所以它成

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法律形态的重要内容
。

从一定意义上说
,

概念系统与规则系统具有软件的

意义
,

可称之为软系统 ; 而组织系统与设备系统则具有硬件的意义
,

可称之为 硬 系 统
。

故

此
,

我国司法制度是一个软硬皆备的大系统
。

我国司法制度的基本构成与基本内容实际上是

一致的
,

所包含的内容范 围是同样的
,

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和获取的效果不同而已
。

上述我国司法制度的三个基本间题
,

是十分重要的问题
。

对此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
,

对

建立我国司法制度的科学理论体系
,

具有重要意义
。

而且
,

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建设和社会主

义法制的完善也不无裨益
。



程
.

所谓控诉职能
,

就是负有收集证据证明

发生 了犯罪事实
,

揭发
、

指控被告人有罪
,

旨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机关或一 定 人 的 功

能
。

所谓辩护职能
,

就是被指控的人针对指

控内容进行反驳和申辩的功能
.

所谓审判职

能 就是国家审判机关用特定的方式审查
、

核实案件的事实
,

并依法作出裁判的功能
.

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是
,

当犯罪事件发生

后
,

首先由控诉职能的担负者进 行 诉讼 活

动
.

在揭露并指控被告人后
,

被指控者可 以

进行反驳和申辩
,

于是出现了辩护职能
。

在

侦查和提起公诉阶段
,

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

的矛盾和斗争
,

规定和影响了诉讼的向前发

展
.

公诉案件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; 自诉

案件经自诉人 向人民法院起诉
,

人民法院经

审查决定予 以受理后
,

审判职能就产生了
.

法庭审理把控诉
、

辩护和审判三种职能的诉

讼活动交织在一起
,

在法庭审理中
,

担负审

判职能的人民法院
,

一方面自已积极主动审

查
、

核实案件事实 ; 另一方面组织并主持控

诉和辩护双方进行发问
、

质证和辩论
,

让双

方充分提供材料
,

发表意见
.

在这个基础上

确认案件的事实
,

并依法作出裁判
。

任何一个诉讼职能的执行
,

都由一定司

法机关或当事人承担
,

并在其中 起 主 导 作

用
.

任何一个诉讼参与者都是为实现一定诉

讼职能
,

为一定诉讼职能服务的
.

因此
,

作

为刑事诉讼的主休
,

首先是对一定诉讼职能

的执行能起主导作用
。

这是刑事诉讼主体的

基本条件
.

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
,

就没有资

格成为诉讼主体
。

第二
,

在刑事诉讼中
,

依法享有主要诉

讼权利
。

凡参与诉讼活动的机关和个人都依

法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
,

并尽相应的义务
.

但是
,

由于它们在诉讼中地位不一样
,

法律

赋予其享有的权利也不同
.

作为 诉 讼 的 主

体
,

应享有主要诉讼权利
。

主要诉讼权利体

现在两个方面
:

(一 ) 具有影响一定人诉讼 关 系 的 权

利
.

作为诉讼主体
,

根据执行某种诉讼职能

的需要
,

依法可以指定或要求一定的人执行

一定的职能
,

成为诉讼参与人
,

履行法律规

定的义务
。

也可以更换 (或者要求更换 )
、

终止有关人员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
.

(二 ) 对一定的诉讼程序的产生
、

发展

和结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
.

根据我国刑事诉

讼法规定
,

刑事诉讼的程序 有
: 立 案

、

侦

查
、

提起公诉
、

第一审程序
、

第二审程序
、

死刑复核程序
、

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
.

各个

程序不仅表明那个阶段的诉讼关系
,

而且标

志着诉讼发展状况
.

各个程序的产生
、

发展

的结局
,

都离不开一定的司法机关和一定的

诉讼参与人活动的结果
。

因此
,

凡是不具备对一定诉讼职能的执

行起主导作用
,

在刑事诉讼中不享有主要权

利者
,

就不能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, `

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一

定诉讼职能
,

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
,

享有一

定的诉讼权利并且担负一定义务的国家机关

和诉讼参与人
, ,

都是诉讼主体
.

我认为这

种说法欠妥
,

值得商榷
。

首先
,

由于邢事诉讼实质上就是控诉
、

辩护和审判职能的表现形式
,

因而各个诉讼

参与者都具有一定的诉讼职能
.

比如
,

公诉

案件中的被害人
,

由于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

为所侵犯的案件已超出了法律 规定 的
`

自

诉
,

范围
,

这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

已属于国家
,

诉讼中的控诉职能主要是由侦

查
、

检察机关依法执行
.

因而
,

在公诉案件

中的被害人不是当事人
.

他被要求参与诉讼

活动
,

法律斌予被害人一定的诉讼权利
:
有

权控告犯罪行为 ; 在法庭上经审判长许可
,

可 以向被告人
、

证人发问
,

有权参加法庭辩

论等
.

虽然被害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控

诉职能
。

但是
,

综观被害人在整个诉讼中的

地位和作用
,

都不把被害人视为诉讼主体
,

而是把其作为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
。

由此

可见
,

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
,

只有一定诉讼



职能还不够
,

还必须对一定诉讼职能的执行

能起主导作用
,

才 有资格作为诉讼主体
。

其次
,

凡是案件的诉讼参 与 人
,

在 诉

中都具有独立的地位
,

同时依法享有一定的

诉讼权利
。

国家司法机关有责任保障他们的

诉讼权利
。

如果他们的这种权利遭到侵犯
,

就有权提 出控告
,

作为囚家法律监督机关的

人民检察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
,

作适 当 处

理
。

对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。

当

然
,

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
,

在享有一定权利

的同时
,

也必须尽法律规定的义务
.

比如
,

鉴定人是由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聘请才参加诉

讼活动的
。

它一旦成了诉讼参与人
,

就具有

独立的诉讼地位
,

对于要求鉴定的项 目
,

独

立作出判断
,

提出鉴定意见
,

不受其他方面

支配
。

鉴定人有权了解必要的案情 ; 获得充

分可靠的鉴足材料 ; 认为不能胜任某项鉴定

时
,

有权拒绝鉴定 ; 遇有某种法定情况
,

有

权自行回避
.

鉴定人应该公正无私地作出鉴

定结论 ; 应接受传唤出庭说明鉴定结论
,

并

就有
_

关方面的提问作出回答 ; 故 意 作虚 假

鉴定
,

要负法律责任
.

尽管如此
,

鉴定人在

刑事诉讼中仍然不能成为诉讼的主体
.

为什么在诉讼中具有独立地位
,

依法享

有广泛诉讼权利
,

并承担诉讼义 务 的 鉴 定

人
,

没有资格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呢 ?
`

这是

因为
,

就诉讼地位而言
,

不仅有独立和非独

立之分
,

而且同样具有独立性的
,

也有主次

之分
.

就诉讼权利和义务而言
,

由于诉讼参

与者所进行的诉讼活动
,

都是为一定诉讼职

能服务的
,

它们不能没有权利
,

也不能不尽

义务
。

但是
,

由于它们的诉讼法 律 关 系 不

同
,

执行一定诉讼职能所处的地位不同
,

它

们的诉讼权利也不 同
。

这就是说
,

诉讼权利

也有主次之别
.

鉴定人在刑事诉讼 中虽有独

立地位
,

但不居主导地位 ; 虽有许多权利
,

但都不是本文前面所说的主要权利
。

如果我

们看不到诉讼地位和权利的主次 区别
,

笼统

地把
“

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
,

享有一定诉讼

权利并担负一定诉讼义务的机关或个人都作

为诉讼主休
,

那就抹煞了主体与非主体的区

别了
.

由此
,

可 以
.

清楚地看到
,

我国刑事诉讼

主休只能是司法机关和案件的当事人
。

司法

机关是指依法分别行使侦查权
、

检察权和审

判权的公安机关
、

安全机关
、

人民检察院和

人民法院
。

当事人是指自诉人
、

被告人
、

附

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
.

(一 ) 公安机关
。

它是我国 的侦 查 机

关
.

在刑事诉讼中
,

它负责侦查
、

拘留和预

审
。

我国的刑事案件除少数由人民法院和人

民检察院直接受理
,

某些案件由国家安全机

关受理外
,

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由公安机关

负责侦查
.

如果说刑事诉讼过程 主要 由侦

查
、

起诉和审判三道工序组成
,

侦查工序主

要是由公安机关负责
.

公安机关虽不直接向

人民法院控告犯罪者
,

但是
,

它在侦查中负

责收集充分确实的证据
,

准确查 明犯 罪 事

实
,

把实施犯罪的被告人揭露出来
,

并使之

无法逃避侦查和审判
.

在侦查终结时
,

制作

起诉意见书
,

提请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

诉
.

司法实践证明
,

在我国绝大多数需要侦

查的刑事案件
,

如果没有公安机关的侦查活

动
,

人 民检察院就无法进行提起公诉
。

公安机关有权对自已管辖的案件决定立

案侦查
.

在侦查中
,

为了查明案件事实
,

有

权采用各种侦查手段 ; 遇有罪该逮捕
,

紧急

情况 来不及办理逮捕手续的
,

可 以先行拘留

人犯
;
有权决定对被告人采用必要的强制措

施 (但需要逮捕人犯时
,

须经人民检察院批

准 )
.

在侦查过程中
,

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

任的
,

有权撤销案件
。

在侦查终结时
,

有权

将案件移送给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免予

起诉等
。

上述情况表明
,

我国刑事诉讼的绝大多

数案件
,

在立案和侦查阶段主要由公安机关

执行控诉职能
.

在此阶段的诉讼活动
,

公安

机关享有主要的诉讼权利
,

并承担相应的义



务
.

因而
,

它起丁刑事诉讼主体 应 有 的 作

用
。

国家安个机关
,

它负责对某些反革命案

件的侦查
.

`

在刑事诉讼电 它的职能
、

地位

和作用 与公安机关相同
,

因此
,

它理应也是

诉讼的主体
.

(二 ) 人 民检察院
。

它在刑事诉讼中担

负批准逮捕
、

检察 (包括侦 查 )
、

提 起 公

诉
。

它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
。

我国人民法

院审判的刑事案件
,

除了告诉才处理和其他

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案件外
,

都必须 由

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
,

并出庭支持公诉 (某

些轻微的案件
,

经人民法院同意 可 以 不 出

庭 )
.

在一审程序的法庭上
,

人民检察院的

出庭人员首先是 以国家公诉人身分
,

指控被

告人犯罪
,

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任何企图

逃避法律制裁的无理辩解
,

要求法庭依法对

被告人的罪行加以惩处
。

公诉案件进入提起

公诉阶段后
,

人民检察院便接替 公 安 机 关

(或安全机关 ) 执行控诉职能
,

并起主导作

J月
.

人民检察院对贪污罪
、

侵犯公民民主权

利罪
、

读职罪 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

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
,

负责立案侦查
,

并决

定是否提起公诉
.

人 民检察院在 审 查 起诉

中
,

如果发现案件的事实不清
、

证 据 不 足

时
,

可以自行补充侦查
,

或者退回原侦查机

关补充侦查
,

导致侦查程序的恢复
.

由于人

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
,

未经

审理不得驳回
,

因而人民检察院的提起公诉

行为
,

对第一审程序的产生有着 决 定 性 作

用
。

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未生效和已生 效

判决
、

裁定
,

认为确有错误时分别依上诉审

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
,

对于第二

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产生有 决 定 性作

甩
。

人民检察院在诉讼过程中
,

根据案情需

要
,

有权要求知道案情的人
、

胜任对案中某

项专门间题进行鉴定的人
,

以及对诉讼活动

可资语言
、

文字方面翻译人员参加诉讼活动

、

兮
。

此外
,

人民检察院还有权对侦查活动和

审州活动是否合法
,

进行监督
。

总 之
,

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
,

享 有

侦查权
、

检察权
、

法律监杆权
.

它是控诉职

能的主要执行者
,

享有主要诉讼权利
,

同时

也承担相应的义务
。

它对整个刑事诉讼进程

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
。

因此
, `

臼无疑是诉讼

主休
。

(三 ) 人民法院
。

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

审判机关
。

它在刑事诉讼中
,

代表国家行使

市判权
,

独立执行审判职能
。

在审判阶段的各个程序的诉讼活动
,

都

是由人民法院主持
.

在法庭审理中
,

公诉人

和案件的诉讼参与人的发问
、

陈述
、

供述
、

辩论等都得经审判长允许
。

对诉讼参与人以

及旁听群众违反法庭秩序
,

影响 审 封进 行
\

的
,

审判长有权制止 ; 情节严重的
,

可以责

令其退出法庭
,

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
。

为

了保证审判的顺利进行
,

人民法院根据案情

需要
,

有权对被告人采取除刑事拘留外的各

种强制措施 (其中逮 捕 应 由 公 安 机 关 执

行 )
。

为了查明案情
,

在必要时
,

人民法院

可以进行勘验
、

检查
、

扣押和鉴定活动
,

人

民法院可 以要求有关人出庭作证
,

参与案件

的诉讼活动
。

人民法院通过法定审理程序后
,

对案件

作出处理决定
,

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
,

犯了

何罪
,

是否需要刑罚
,

给予何种刑罚处罚
。

人民法院还直接负责对死刑
、

罚金
、

没收财

产等刑罚的执行
。

某些罪犯在执行中又发生

诉讼间题
,

如减刑
、

加刑
、

假释等也 !竹人民

法院负责审核裁定
。

人民法院的诉讼活动
,

关系到整个邢事诉讼任务的实现
。

它的诉讼

主体地位
,

是大家所公认的
。

(四 ) 被告人
。

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

当事人之一
,

是执行辩护职能的
。

控诉和辩

护是互相联系
、

互相对立
、

辩证统一的两个

方面
,

有了控诉就应该有辩护
。

如果在刑事

诉讼中只有控诉职能
,

而没有辩护职能与它



对立和制约
,

j空诉的真实性就难以保证
,

坏

人很可能会乘机陷害好人
,

保护无罪人不受

HJl 事追究的任务
,

便会落空
.

司 法 实 践 证

明
,

人民法院要正确行使审判权
,

对案件作

出公正的判决
,

不仅要认真市查
、

核实控诉

材料
,

而且还必须认真听取被告人一方的辩

护意见
,

并对双方的材料和意见进 行 仔 细

分析研究
,

包括亲自对案情作必要的调查
。

因此
,

我们社会主义法制
,

刑事诉讼是不能

没 有辩护职能的
.

刑事被告人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
。

被告人由于是实施犯罪行为的当事人
,

对指

控的犯罪事实
,

是不是他所为
,

为 什 么 实

施
,

怎样实施
,

结果如何
,

比谁都清楚
.

案

件的诉讼结局
,

不仅关系到 他 的 名誉
、

自

由
、

财产` 而且还可能关 系 到 其生 命
.

因

此
,

诉讼中的辩护职能是属于被告人的
。

我

国法律不仅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
,

而且

还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被告人依法享有的

这种诉讼权利
。

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
,

虽不象司法

机关可 以组织
、

指挥一定程序的诉讼活动
,

决定其结局
。

但是
,

被告人是整个刑事诉讼

过程的中心人物
。

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所

进行的活动
,

都是围绕着解决被告人的刑事

责任问题
。

没有刑事被告人也就没有刑事诉

讼
.

立案后
,

如果被告人不 明
,

这时诉讼的

首要任务就是要查 出被告人
,

否则诉讼就无

法向前发展
。

被告人在某一诉讼 阶段 上 死

亡
,

诉讼活动也就到此终止
.

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行为
,

对于诉讼

的发展有重大影响
,

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
。

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
,

往往影响诉讼的发展

进度 ; 有关回避申请
,

可能导致一定办案人

员或诉讼参与人的变更 ; 对于免予起诉决定

的 申诉
,

要引起检察机关对案件 处 理 进 行

复议
;
在法庭上 申请新证人到庭

,

要求调取

新物证
,

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
,

可能导致延

期审理以及发生有关的诉讼行为 ; 不服一审

伐判而提起上诉
,

就要引起第二审程序的发

生 ; 如果只有被告人一方的上诉
,

决定第二

审程序处刑时
,

要受
“

_

卜诉不加刑
”

原则的

约束等等
。

山此可见
,

被告人不仅是辩护职能的主

要执行者
,

而且在诉讼中享有许多主要的权

利
,

充分显示了其诉讼主体的地位
。

(五 ) 白诉人
。

自诉人就是直接向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
` ,

.

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

的人
.

在我国只有被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

以作为自诉人
。

,

自诉人即自诉案件的原告人
,

是当事人

之一 白诉案件的控诉职能
,

主要是由自诉

人执行
。

自诉人的行为
,

对有关人的诉讼关系有

重大影响
。

他可以聘请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

人
,

参与诉讼活动 ; 他的回避申请
,

可能影

响一定办案人员或诉讼参与人能否继续进行

诉讼活动 ; 他可 以要求传唤一定知情人出庭

作证
,

使之成为诉讼参与人
。

自诉人的行为对诉讼进程有 决
’

定 性 作

用
。

他的起诉
,

对于 自诉案件的立案
,

有决

定性影响 ; 他在宣判前与被告人和解或者撤

诉
,

诉讼即告终止 ; 他对一审判决不服而上

诉
,

就导致第二审程序的发生
。

因此
,

自诉人是完全符合刑事诉讼主休

的条件
,

是诉讼主体之一
(六 ) 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

。

这是指

在刑事诉讼过程中
,

要求赔偿由于被告人的

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
.

他是当事人

之一
,

是民事部分控诉职能的主要执行者
。

附带民事的控诉职能和案中的刑事控诉

职能紧密相联
.

刑事所指控的犯罪行为
,

就

是造成民事物质损失赔偿的原因 ; 造成的物

质损失多少
,

又是确定犯罪行为轻重的熏要
情节

。

刑事控诉职能存在
,

是附带民事控诉

职能存在的前提条件
。

因此
,

刑事诉讼和附

带民事诉讼在通常情况 下
,

应该合并审理
。

在诉讼中
,

两种控诉职能必然相互支持
。

在



自诉案件中
,

自诉人就是附带民事诉讼的原

告人
,

两种控诉职能的主要执行 者 合为 一

体
.

在公诉案件中
,

如果犯罪行为直接造成

国家或集体的物质损失
,

人民检察院在提起

公诉时
, 可以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

.

在这

种情况
`
一

下
,

出席 法庭的公诉人同时又是附带

民事诉讼的原告 人
.

同时执行两 种 控 诉 职

能
。

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
,

可以委托代理

人参加诉讼活动
,

可以申请有关人员回避
,

可以要求证人参加诉讼活动
.

附带民事诉讼

的原告人对 民事赔偿的提起
,

是这种诉讼产

生的前提条件
;
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人撤诉

,

民事部分诉讼即告终止
; 原告人不服一审对

民事赔偿部分的裁判
,

有权在法定期限内上

诉
,

导致了第二审程序 (审理附带 民 事 部

分 )
.

因此
,

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具备了诉

讼主体的条件
,

也是诉讼主体之一
(
一

七) 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
。

在通常

清况下
,

刑事被告人就是附带民 事 的被 告

人
。

但是
,

在某种情况下并非如此
。

如果刑

事被告人是未成年人
,

附带民事的被告人就

是其法定代理人 ; 如果刑事被告人是 由于执

行某种职务造成被害人的物质损失
,

附带民

事诉讼的被告人
,

就是对其负有经济赔偿责

任的单位
。

例如交通事故案件
,

附带民事诉

讼的被告人是司机所在单位
。

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是当事人之一
,

处于民事部分被控告的地位
,

执行民事赔偿

部分的辩护职能
,

有权就民事原告人的赔偿

要求进行反驳
、

申辩
,

享有与原告人同等的

权利
.

因此
,

也是诉讼主体之一
有的同志认为辩护人也是诉讼主体

。

我

以为辩护人不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
.

首先
,

从它与诉讼职能的关系上看
,

它虽然也执行

辩护职能
,

但是它是处于辅佐被告人行使这

个职能的地位
.

根据我国法律规定
,

从侦查

阶段揭发被告人开始
,

就产生辩护职能
,

一

直 由被告人自已执行
.

只是到了 法 庭 审理

时
,

才出现辩护人帮助被告人辩护
.

即使在

法庭审理时
,

被告人自已辩护仍 然是 第 一

位
。

辩护人执行辩护职能
,

主要体现在法庭

辩论 阶段 ; 而被告人 自已执行辩护职能
,

贯

穿于法庭调查
、

辩论和最后陈述各个阶段
.

其次
,

不论是人民法院指定的
,

还是被告人

方面聘请的辩护人
,

其辩护权都是被告人给

的
,

只有经过被告人同意才有合法地位
.

在

审判过程中
,

被告人可 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

他辩护
,

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
。

一旦

辩护人被拒绝辩护
,

他就得退出诉讼活动
。

显然
,

这种地位与诉讼主体是极不相称
,

是

不能作为诉讼主体的
。

我国刑事诉讼是具有特定内容和特定形

式的国家活动
.

这种活动主要包括司法机关

和当事人两个方面
。

司法机关进行诉讼的任

务就是追究犯罪
,

惩罚犯罪
,

维 护 法 制尊

严
,

保障社会良好秩序
,

保障社会主义四个

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
.

而当事人的活动
,

是为了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
.

这两个方面的

活动
,

是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
.

但是
,

我们

必须看到
,

刑事诉讼活动就其性质而言
,

是

国家司法机关受国家委托
,

行使其统治权的

一种活动
.

尽管司法机关的当事人都是诉讼

主体
,

但是
,

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
,

司法机

关在诉讼中居主要方面
.

司法机关在诉讼中

依法所作的决定
,

采取的措施
,

对当事人具

有约束力
。

当事人必须接受
,

不得违抗
。

当然
,

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的处理
,

离

不开当事人的参加
。

如果没有当事人就没有

诉讼
,

司法机关也无法进行诉讼 活 动
.

因

此
,

把司法机矢和当事人都作为诉讼主体
,

是反映了刑事诉讼的规律
,

也是符合实际情

况 的
.


